
横向科研项目办理指南

横向科研项目办理流程图

一、横向项目的立项

1．合同的签订

项目负责人与委托方协商签订横向项目合同书（无固定模版）及

计划书（附件 1），如需签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合同，请下载合同模板（附件 11）。项目负责人为横向项目的第一

责任人，需对所签订合同的真实性、有效性、规范性，预算的合理性

负责。有列支绩效的，需在合同里予以说明。

2．合同用印

项目负责人通过 OA系统发起“用印申请”流程：“用印类型”选择

“横向课题合同用印”，“申请公章”选择“合同专用章”。若需要加盖法



人章的，请同时添加“法人印章”。

项目负责人提交审核，经学院 OA秘书（会签部门选择：财务处

和律师）—学院负责人—科研处—财务处—律师—校领导审批后，自

行打印审核完成的“用印审批单”纸质版，到党委办公室（学校院办公

室）完成合同用印。

3．项目立项

（1）项目负责人将签章后的合同书、计划书各 1份（原件），送

至科研处 318办公室备案。

（2）项目负责人登录科研系统，录入横向项目信息，提交立项

审核。经学院科研秘书—学院分管副院长—科研处审批通过后完成立

项。立项完成后，自动生成项目编号。

录入项目信息时请注意：①项目研究起止时间、合同经费、合同

成员等信息要与合同书、计划书保持一致；②合同预算要与计划书中

的预算保持一致，否则会影响后期经费报销；③在合同文档处上传签

章后的合同书、计划书（PDF版）及相关材料。

二、项目领款

项目经费到账（或部分到账）且完成立项流程后，项目负责人登

录科研系统进入“入账办理”进行领款。搜索“来款单位名称”—选择本

人项目—依次填写项目信息—提交领款审核，待科研处审核后，完成

领款。分笔到账的，后续经费到账后，请重复上述领款步骤。

录入领款信息时请注意：①横向项目的管理费（30 万元以上管

理费为合同额的 0.5%）均默认首次领款时全部计提（后续经费领款时，

科研处会手动调整管理费，项目负责人无需操作）；②符合免增值税



的，项目负责人请勾选正确的免税信息；③认领完成后，点击右侧“打

印预览”，保存为 PDF（此文件为“科学研究课题经费入账通知单”）。

三、发票开具

项目负责人在 OA系统中发起“发票领用审批”申请，经费类型选

择“科研经费”，上传盖章后的合同书、科学研究课题经费入账通知单，

提交财务处审核。

开具技术转让、技术开发等免税发票的项目负责人，需同时上传

技术开发合同、带水印盖章的技术合同认定证明、带编码的附件表（办

理流程见：五、“四技”合同认定和免税登记）。

四、项目结题

项目负责人需在研究完成后及时办理结项手续。项目负责人将纸

质版结题材料交至科研处 318办公室，登录科研系统上传审核盖章后

的结题审批表，完成项目结题。

结题需要提交的材料：①横向科研项目结题审批表（一式 3份）；

②结题材料，一般为结题报告（1份）；③甲方出具的盖章后的结项

证明（1份）。

五、“四技”合同认定和免税登记

按照国家和山东省有关要求，“四技”类（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合同应进行合同认定登记。

项目负责人完成“四技”类合同签订后，需同步填写“技术合同认定



信息模板”（附件 10），电子版提交科研处。待山东省技术合同认定登

记完成后（一般为 10-15日），技术开发类和技术转让类横向科研项目，

项目负责人可提请财务处开具免税发票（办理流程见：三、发票开具）。

六、横向项目的子项目设立

根据《关于横向科研项目管理的补充规定》，总项目在委托方同

意的前提下，可在总项目下设立子项目，进行经费划拨、单列管理。

项目负责人应在总横向科研项目立项时提出分项设立子项目的申请，

设立的单个子项目经费不少于 10万元。具体办理流程：

1、总项目负责人按照前述流程办理总项目立项，同时总项目负

责人与子项目负责人签订《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经费校内

划拨分项审批表》（附件 8）、横向项目子项目资金明细（附件 9）。两

份材料一式三份签章后，送至科研处 318办公室审核备案，再送至财

务处备案。

2、总项目负责人按照“横向项目立项—项目领款—发票开具”的

流程完成总项目立项。分笔到账的，每笔经费到账后，由项目总负责

人重复领款流程。子项目负责人无需单独办理立项及领款手续。

请注意：部门科研经费任务原则上认定到子项目负责人所在部门，

二次绩效中的贡献绩效原则上发放给子项目负责人。

七、合同经费的追加

在研究过程中，委托方需要追加合同经费的，项目负责人需与委

托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中应包含但不限于：增加的研究内

容、研究期限、追加的经费额度、预算、付款方式、项目组成员等信

息）。



1、项目负责人通过 OA系统发起“用印申请”流程，完成补充合同

签订。

2、项目负责人登录个人科研系统，按前述“项目领款、发票开具”

流程完成经费认领及发票开具。

3、在该项目中点击“办理业务”—“预算追加”填写变更信息、上传

含预算页的补充协议，提交审核。

八、预算调整

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调整经费预算的，项目负责人需登录科研系

统，在需要调剂的项目中点击“办理业务”—“变更”—“留校预算变更”，

提交审核，完成变更备案。

（1）设备费调增、科研绩效调减的，需由项目负责人填写《山

东青年政治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调剂备案表》（附件 2），提交

科研处、财务处备案，并在提交备案后 5天内录入科研系统备案。



（2）除设备费调增、科研绩效调减外，其他直接经费科目之间

可以相互调剂，无需提交预算调整申请。项目负责人登录科研系统，

自行完成调剂。

横向项目业务办理咨询电话：科研处 97318、财务处 97270

纸质材料送交地点：东办公楼 318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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